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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古蹟土地申請容積移轉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

容積受到限制部分認定標準」訂定總說明 

本案緣於本府於九十六年一月三日函請內政部釋

示古蹟容積移轉辦法送出基地相關疑義，主要係徵詢

古蹟定著土地及相關分區、用地，容積移轉計算基礎

究應否扣除已建築之容積。案經內政部於九十六年七

月十七日開會研商，會中文建會堅持文化資產保存法

（下稱文資法）第三十五條第一項（九十四年二月五

日修法前為文資法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）「原依法可

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」，其中「受到限制」按

文資法相關規定，其實質使用確有受到限制，應等同

法令所稱之「限制」；其他縣市則認容積移轉對於古蹟

定著土地及相關分區、用地之所有權人補償未足，故

認為對已建築之容積適用容積移轉未有不當。是日會

議結論作成「有關古蹟之已建築容積部分，依文資法

相關規定，其實質使用確有受到限制，得認屬文資法

第三十五條所稱『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』

予以容積移轉」之決議。 

惟依文資法原意，其已建築之容積應予扣除，否

則即有溢付補償之情形，即古蹟定著土地已建築容積

部分適用辦理容積移轉時，將有重複獲利之狀況，顯

不公平，考量本府與內政部所持見解不同，爰針對本

市依據地方自治法之自治權限，為健全都市發展需

要，研擬訂定「臺北市古蹟土地申請容積移轉原依法

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認定標準」。 

本標準共計五條，其重點說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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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第一條明定本標準之立法目的。 

二、第二條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。 

三、第三條明定本標準所稱古蹟之適用範圍。 

四、第四條明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所稱原依

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之範疇。 

五、第五條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。 

 


